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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被处罚单位： 重庆蓉谊商贸有限公司华兴团林采矿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60E4C1XQ                                                     
地址：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团林村1社    负责人：王登华 
联系电话：13*******27  身份证号：5102**********083X 
职务：负责人     
本机关于 2026年 4月 21日对你公司超过核定生产能力进行生产一案立案调查。经调查，你公司存在下列违法行为：2026年4月16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向区应急局移送了《重庆蓉谊商贸有限公司华兴团林采矿场实地核查问题线索及实地核查报告（2025年度）评审意见书》，根据移送文件显示重庆蓉谊商贸有限公司华兴团林采矿场《采矿许可证》核定的年生产规模为60万吨/年，2025年度（2024年11月11日至2025年12月4日）动用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资源量141.5万吨，其中采出量（证实储量）135.0万吨。矿山实际产量超过了采矿许可证的设计生产规模。
以上事实有：
1.《重庆蓉谊商贸有限公司华兴团林采矿场实地核查问题线索及实地核查报告（2025年度）评审意见书》，证明2026年4月16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向区应急局移送了重庆蓉谊商贸有限公司华兴团林采矿场超过核定生产能力进行生产的问题线索。
2.《重庆蓉谊商贸有限公司华兴团林采矿场2025年储量年度报告》、重庆蓉谊商贸有限公司华兴团林采矿场《采矿许可证》证明重庆蓉谊商贸有限公司华兴团林采矿场许可核定的生产规模是60万吨/年，2025年度（2024年11月11日至2025年12月4日）动用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资源量141.5万吨，其中采出量（证实储量）135.0万吨。矿山实际产量超过了采矿许可证的设计生产规模。
3.询问笔录2份，证明重庆蓉谊商贸有限公司华兴团林采矿场超过核定生产能力进行生产。 
等证据证实。                                                     
以上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七十三条第（四）项“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强度或者定员进行生产的”之规定，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七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和《重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第十六条“罚款数额的确定遵循下列规则”第（二）项“罚款为一定幅度的数额的，减轻处罚应当低于最低罚款数额，从轻处罚按最低罚款数额到最高罚款数额这一幅度的30%以下确定（包含本数），从重处罚按最低罚款数额到最高罚款数额这一幅度的70%以上确定（包含本数），一般处罚按最低罚款数额到最高罚款数额这一幅度的30%—70%实施行政处罚（不包含本数）”之规定，决定给予重庆蓉谊商贸有限公司华兴团林采矿场给予警告，并处人民币2.21万元（大写：贰万贰仟壹佰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你公司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缴至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铜梁支行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专户，账号20***************00，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有权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bookmark: GOVERMENT_ONLY][bookmark: COURT][bookmark: SIGN_DATE_M][bookmark: SIGN_DATE_Y][bookmark: SIGN_DATE_D][bookmark: EMERGENCY_SIGNATURE]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 日内依法向 铜梁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按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6年6月12日

  ××应急管理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取证人（单位）。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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